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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降低登革熱疫情持續擴散，請學校加強校園環境孳生源

清除工作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第11次登革熱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主席指示事

項辦理。

二、截至10月19日止，本市入夏後登革熱本土病例數已累積達

512例(東區9例、南區57例、中西區67例、北區84例、安

南區263例、安平區4例、永康區20例、善化區2例，新營、

新市、仁德、佳里、七股、西港區各1例)，10月19日通報

8例，確診4例，顯示登革熱疫情尚未緩解，請學校務必清

除積水容器，避免疫情持續擴散。

三、10月19日新增個案中有3名學生，請本市各級學校依會議

主席指示事項於每週五固定進行全面加強校園環境檢視及

孳生源清除工作(平常日仍維持清掃工作)，以維護學生健

康。

四、清除積水容器為防止登革熱發生及蔓延最根本之方法，如

學校遇有登革熱確診病例，請勸導於發病後5天內在家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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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勿上班、上課或外出到處走動，以避免在活動地蚊叮

咬而將登革熱病毒傳播出去。

五、加強教職員工生衛教宣導，注意個人保護措施避免蚊蟲叮

咬，如有發燒、頭痛、後眼窩痛、關節肌肉疼痛、出疹等

症狀，應盡速就醫，並告知醫生旅遊史、活動史等相關資

訊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局長室、本局副局長室(永華市政中心)、本局副局長室(民治市政中心)、本

局督學室、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、臺南市體育處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局

幼教科、本局體健科 2012-10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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